
上海到贵州铜仁的冷链物流公司 优质企业的选择

产品名称 上海到贵州铜仁的冷链物流公司
优质企业的选择

公司名称 上海踏信物流有限公司冷链部

价格 268.00/吨

规格参数 踏信冷链:上海踏信冷链物流
上海冷藏物流公司:上海冷链物流公司
上海:上海冷藏运输公司

公司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星塔路1125号

联系电话 15102131002 13761770794

产品详情

  上海市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低温冷链物流运输服务公司、踏信冷藏物流在上海、厦门、福州、重庆
、昆明、银川、广州、武汉、长沙、南京、杭州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温度为0℃～7℃）：如果蔬，饮
料、鲜奶制品、花木、熟食、糕点、和各种食品原料等。主要经营食品的控温运输和配送等，公司现有
全新冷藏车多部，公司所用冷藏运输车辆，全部采用进口原装制冷机组，能充分满足各类冷藏冷冻食品
货物的运输质量要求，冷藏物流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之一，踏信物流有限公司为阁下企业提
供、、安全的冷链运输及仓储服务。冷冻运输从-18℃～-25℃，提供符合标准的冷冻运输车辆，运送速
冻食品、肉类、冰淇淋等需要低温运输，配送，储存的货物，恒温运输（15℃～25℃）：提供符合标准
的保温、温控运输车辆运送如巧克力、糖果、生物、特殊要求化工产品等等货物，争当同业市场服务先
锋，力做优良客户的物流，结合传统的经验与科学的管理，努力发展成为乃至国内、具实力的物流企业
，踏信物流公司在现拥有平方米普通仓库8000平方，冷藏冷冻仓库2000平方秉承诚实守信，视服务质量
为生命，踏信物流将继续以“以诚为本，互惠互利”的原则，以客户满意为标准，以保持行业为目标，
不断提升自我，超越自我，踏信物流同时也为您提供、安全的常温货品公路运输服务，其中包括市内配
送以及江苏，浙江两省和国内主要城市的各大卖场、物流中心、工厂、企业等。主要货物包括食品、日
用品，非危险品类的化工产品等,自行管理的仓库及一大批长期合作的车辆，均能为贵公司产品达到各地
的接货、入库、配送提供服务，车辆均携带GPS定位系统，让您随时理解您的货物的位置及温度信息！
主要运输；食品乳品；冷冻食品；冷冻保鲜物品，水果蔬菜，，化工等；踏信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现代
化的新型物流企业，从事货物运输，冷链物流，冷藏仓储及普通仓储服务，并在深圳、重庆、广州、东
莞、青岛、乌鲁木齐以及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分别建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迅速搭建起了国内一、二
级城市货物运输桥梁，我们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比如承包货物的运输和配送，降低客户
物流运输成本，提高物流运输的效率，成为我们勤劳奋斗的动力。

  踏信冷链物流公司是及少数拥有冷藏运输资质的物流公司,提供冷藏运输、冷冻货物运输、保温运输，
服务内容 到全国冷藏物流专线-奔豹冷藏是及少数拥有冷藏运输资质的物流公司,提供冷藏运输、冷冻货
物运输、保温运输，市内冷藏配送运输,零担及整车的长途、中转、冷藏配送运输，并提供0-5℃,-18℃冷
藏运输及 5℃- 20℃保温运输业务。货物品种及运输区域范围一、货运产品定位：1、食品冰淇淋、奶制
品、乳酸菌饮料、速冻食品、肉制品、禽制品类、调味料、巧克力、果脯蜜饯、海鲜、水果和蔬菜等。2



、生物制剂包括疫苗、人和动物的血液及组织、微生物、微生物产品等。3、其他需低温运输的物品需低
温运输的个人保养品、精密仪器、特种行业物品配送。二、运输路线：市外：江苏、浙江、安微、江西
、广东、福建、湖南、山东、山西、湖北、河南、河北、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成都、重庆、陕西、昆
明、贵阳、广西、新疆、西藏、内蒙古、海南、青海、甘肃、宁夏及东北三省等线路冷藏、冷冻往返。
三、货运模式：冻品、鲜品零担、整车或普通货物零担、整车。

  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从事冷藏物流公司,冷链物流公司,冷藏物流专线,冷链物流专线,冷藏配送,低温物
流公司，冷藏运输公司，冷链运输公司，冷藏货运专线等关于冷链冷藏低温干线的物流公司。 踏信冷藏
物流有限公司在软件上拥有一支高素质、化、年轻化的物流管理团队和专家顾问群，有现代化的物流信
息平台，集聚了冷藏运输的丰富经验和先进管理的服务理念。

普通散货运输、危险品运输、零担配载、专线运输、展品运输、监管运输、大型货物运输、重大件货物
运输、重大件监管运输、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进口货物分拨国内运输、港口码头保税区等，框架箱
运输，开顶箱运输，捆扎，包装，进港，勘路等。物流咨询，策划，实施集于一体的综合型物流

关于海关总署公告2022年第58号

应该了解哪些内容呢？

我们一起往下了解吧！

背景情况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海关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做

好进口冷链食品（含食用农产品，下同）口岸疫情防控工作，强化源

头管控，推动出口方落实防控主体责任，制定口岸风险监测计划，对

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内外包装和环境抽取一定比例样本进行核酸检测，

并支持和配合地方及相关部门稳妥做好后续处置，严防境外疫情通过



冷链食品传入风险。

2022年7月8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进口物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明

确对相关境外食品生产企业不采取暂停进口申报的紧急预防性措施；

要求海关持续加强源头管控，抽样检测作为监测源头防范污染效果的

重要手段，检测结果作为调整源头管控措施的依据。

据此，海关总署废止了2020年第103号公告，对海关相关工作措施进行

了优化完善。

海关的优化完善措施不影响国务院和地方联防联控机制现行有效相关

疫情防控措施的执行，特别是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无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关于印发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的通

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55号）中关于检测和消毒的有关规

定，应严格按方案执行。

目标任务

/////////////////////



根据国务院相关工作部署，科学、做好进口冷链食品口岸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巩固疫情防控成果，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对海关相

关工作进行优化完善。

主要内容

（一）监测检测

原文：海关对进口冷链食品开展新冠无核酸监测检测。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印发

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

〔2020〕255号）规定，海关部门负责按规定开展进口冷链食品新冠无

监测检测，组织指导进口商和海关监管场地经营者在口岸环节对抽中

的货物实施预防性消毒；各地方人民政府和各相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联

防控联控机制的有关规定在后续环节组织开展监测检测、预防性全面

消毒等相关工作。本公告中的监测检测工作仍按通知规定执行。

（二）防范污染



原文：根据检测结果依法对输出国家（地区）的防范污染措施进行检

查、调查，确认出口国家（地区）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状况是否持续

符合中国进口要求，对存在问题的境外食品生产企业，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采取限期整改、暂停进口、撤销注册等措施。

2021年8月2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新冠肺炎（COVID-19

）：防止新冠肺炎在食品企业传播的指南》，指出食品行业和食品行

业的监管当局应通过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促进实施个人卫生措施和

提供食品卫生原则培训来保护所有食品行业从业人员，防止这些无在

人与人之间传播。

根据《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49号）第三十五条

、第二款规定，“食品被检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有证据表明能

够成为检疫传染病传播媒介，且无法实施有效卫生处理”情形下，海

关总署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可以对相关食品采取暂停或者禁止进口的

控制措施。

根据《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248号）

第二十三条，以及第二十四条、第六款规定，“海关总署发现已注册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不再符合注册要求的，应当责令其在规定期限

内进行整改，整改期间暂停相关企业食品进口”，“拒不配合海关总

署开展复查与事故调查”情形下，海关总署撤销其注册并予以公告。



随着境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海关总署不断强化源头管控，加强与

出口国家（地区）主管部门沟通磋商，提高会谈级别，增加会议频次

，加大对境外食品企业远程视频检查力度，对存在问题的企业及时采

取限期整改、暂停进口等措施。2022年上半年共召开与输华冷链食品

国家（地区）的主管部门视频会谈208次，远程视频检查进口冷链食品

境外生产企业182家，对发现问题的60家企业采取了暂停进口措施，防

范这些企业可能被污染的货物输入风险。

（三）分级分类处置

原文：对检出新冠无核酸阳性的进口冷链食品，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印发指南有关规定，进行分级分类处置。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的有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冷链食品分级分类处置技术指南的规定，应对新冠

无核酸检测呈阳性样品进行分级分类处置。海关将阳性货物信息和检

出信息及时通报当地联防联控机制，并配合做好后续处置和通关保障

工作。

（四）执行要求

原文：本公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海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103号同时废

止。



《海关总署对检出新冠无核酸阳性的进口冷链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实施

紧急预防性措施的公告》中规定，对检出阳性的境外食品生产企业不

再实施暂停接受其产品进口申报1周或4周的紧急预防性措施。

注意事项

（一）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

冷链食品生产经营新冠无防控技术指南（第二版）》和《冷链食品生

产经营过程新冠无防控消毒技术指南（第二版）》。国内冷链食品相

关单位和从业人员仍需按照上述指南要求组织生产，防范新冠无污染

；对华出口冷链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应参照做好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新

冠无防控工作。

（二）相关国家（地区）应为海关依法实施源头管控检查、调查提供

必要的协助。

（三）发现进口冷链食品新冠无核酸检测呈阳性的，应按照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冷链食品分级分类处置的相关要求进行处置。



来源“海关发布”（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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